
4月 23日下午，第九期“桂子山法学青年学术沙龙”在法学院二楼会议室

举行。本期学术沙龙的主题报告人为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崔凯教授，报告的主

题为“司法职权配置的制度现状与未来面向”。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杨涛副教

授担任本次沙龙的主持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梁君瑜、武汉大学法

学院讲师郑涛、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朱良担任与谈人，沙龙特邀了华中师

范大学法学院石先钰教授、湖北江衡律师事务所王彦明律师、华中师范大学法

学院杨婷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曹奕阳讲师担任嘉宾。武汉大学和我院部

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活动。 

 

主讲环节，崔凯教授首先进行了破题，将“司法职权的配置的制度现状与

未来面向”分解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为什么选择司法职权配置作为主题、司法

职权配置的改革成效、司法职权配置的当下重点以及司法职权配置的未来进

路，宏观阐释出这一议题研究对于当下整个诉讼法学科的重要性。 

 



首先，讲座从问题起源——为什么是司法职权配置入手，通过对 2013年、

2018年、2020 年三次全国刑诉年会主题的对比变动，主讲人总结出随着时间的

发展，学术关注的重点在不断移转，但大多数看似散乱的主题最终都会落脚到

司法职权配置上，例如，信息时代证据制度、认罪认罚制度的完善以及民营企

业的保护与刑事诉讼等背后都蕴含着权力配置的影子。具体例子包括，对民营

企业的保护涉及行政执法权与侦查权的重新调配，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中牵

涉到法检两家权力的调整，监察刑诉两法衔接中律师介入涉及到私权和公权的

调配等。 

其次，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背景

介绍了司法职权配置的改革成效，包括：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

制、健全司法人员职权保障、推动法院检察院以下的人财物统管等，当前政法

机关持续进行的优化员额制，奖惩机制精细化改革等综合配套机制改革都是值

得赞赏的有力措施。 

再次，对于当下司法职权配置的重点和难点，即法检内外部权力配置的争

议问题，主讲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为

引子，提出司法职权之间调整的复杂化。同时，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案

例生动地阐述了现今司法权外扩的倾向，随后以 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十五

条为例，点明了法院内部权力调配的不周延之处。主讲人还重点论述了“人工

智能”以另一种形式包装权力介入并侵犯司法权的现象。 

最后，对于司法职权配置的未来方向，崔教授提出了四点看法：迫切需要

引起重视，亟待顶层再设计；遵守宪法规定，不与根本大法冲突；注重审判

权、检察权、治安权、行政权等权力之间的边界关系；调适好控辩审三者之间

的关系，保证被追诉方权利得到应有保障。主讲人总结认为，改革存在困难是

一定的，但是既往成果斐然，未来发展可期，司法权力配置必然会更加合理。 

 

 



与谈环节，主持人杨涛老师对崔教授的分享表达了自己感悟与体会。与谈

人梁君瑜老师结合自身关注的行政诉讼领域，从受案范围、审查强度、判决方

式、非诉执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问题，并对

崔教授有关公益诉讼扩张司法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郑涛老师结合具体案例提

出了当前我国存在司法权能过低的不足，虽然法院内部权力不断细化，但是也

诱发了行政权力的过渡渗入，对司法权造成侵害。朱良老师分别从“纵横”两

个方向对我国司法权的配置格局作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指出司法权的配置主

要表现为“中央-地方”司法权的纵向配置和国家专门机关之间司法权的横向配

置两种样态。他强调司法权的配置必须做到“时利而义贞，有契于成务”，既

要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更要扎根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将理论和实践融于一

体。王彦明律师结合自己的实务经验对司法权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体现以及现

实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杨婷老师与曹奕阳老师也分别结合自己

的写作经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谈环节最后阶

段，石先钰教授对同学们谈了自己的感悟收获，总结了崔凯教授的主要观点并

对各位老师同学们的到来表示感谢。 

 

自由交流环节，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结合本次司法职权配置的主题，从刑

事、民事和行政等三大诉讼的不同角度，分别就存在问题、原因和对策等方面

交流了意见看法。 

沙龙最后，主持人杨涛副教授致谢主讲人的学术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老

师学子再次来桂子山进行学术交流，宣布第九期“桂子山法学青年学术沙龙”

圆满落幕。 



 

 


